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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劳 动 关 系 学 院 文 件 
 

校教字[2023]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转专业 

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电教中心： 

    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经 2023

年度第 26次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

2023年 9月 21日 

 

 

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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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，充分调动学生学

习积极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

号）、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要

求,制定本办法。 

 第一条 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转专业工作应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进行； 

（二）转专业工作既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，也充

分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的承载能力。 

 第二条 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自入学后没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

规和校规校纪的行为； 

（二）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，可以申

请转专业； 

（三）满足转入学院提出的拟接收专业要求条件的学生,可

申请转入相关专业;不满足转入学院提出的拟接收专业要求条件

的学生,可申请转专业降级试读。 

     第三条 转专业时间 

 教务处在每年春季学期中期发布关于转专业的通知，启动

该学年度转专业工作。就读大一下学期的学生可在规定日期内提

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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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第四条转专业程序 

    （一）发布通知 

教务处向各学院征集相关专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的基本条

件、要求和考核方式等材料，审核后向学生发布。 

（二）学生申请 

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转专业申请，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并签

署意见后，统一将同意转出学生的申请表报送教务处。 

（三）学院考核并公示 

1. 转入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工作组，由学院院长任组长，

各专业骨干教师（5或 7人）任组员。 

2. 依据转专业的条件和要求，对申请转入的学生在学习成

绩、综合素质、专业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。如学生申请

转专业降级试读，转入学院原则上应当同意其转入。 

3. 学院考核结束后，提出拟准予转入学生名单并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为七个工作日。学生如有异议，需在转入学院公示结束之

前以书面形式向转入学院提出，转入学院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
复核,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相关学生。 

（四）学校审核并公示 

各转入学院在公示工作结束后，将拟转入学生名单报教务

处。由教务处审核并报主管校长批准后，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为七个工作日。学生如有异议，需在公示结束之前以书

面形式向教务处提出，教务处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，并将

复核结果报主管校长审核批准后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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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学籍变更 

学校公示无异议的学生，经主管校长签发相关文件后，报

校长办公会予以审议，获准后由教务处对其正式发文并进行学籍

变更等相关工作。符合转入学院提出的拟接收专业要求条件的转

专业学生将于大二上学期进入新专业就读，申请转专业降级试读

的学生将在新专业就读大一。 

第五条 学业管理 

（一）原专业修读合格、且课程名称与转入专业相同或相近

的课程(包括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、专业选修课)，

可申请免修，成绩记载以原专业修读合格的成绩为准； 

（二）原专业修读合格、且课程名称与转入专业不相同或不

相近的课程，记为转入专业的公共选修课学分，成绩记载以原专

业修读合格的成绩为准； 

（三）转专业学生如在转入专业第一学年的课程中存在需要

补修的课程，转专业后需在相应学期的规定时间内，由学生在教

务系统内进行补修报名（秋季学期初补修春季学期的课程，春季

学期初补修秋季学期的课程）。补修考试与补考一起进行，考试

成绩记为正常考试。如补修课程未通过者，在校期间可在其正常

补考的基础上，增加一次补考机会； 

（四）转专业学生须按照转入学院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毕业资

格审核; 

（五）转专业降级试读的学生，在进入新专业学习后，如一

学年内，受到两次学业警告或未取得学分数达到该学年所修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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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数 50%者，予以退学。 

 第六条 其他规定 

（一）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转一次专业，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

后，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； 

（二）转专业学生须按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缴纳学费，学费

计算的最小时间单位为学期； 

（三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

入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，不可转专业。 

     第七条 附则 

（一）原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校

教字[2021]9号)废止，请按照本规定执行； 

（二）本规定从 2023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； 

（三）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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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分专业接收表 

学院  

接收转专业学生考

核工作组 

 

组长： 

 

成员： 

考核方式描述 

（考察方式会在转专业通知中向学生公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咨询人 

及联络方式 

（咨询人及电话会在转专业通知中向学生公布） 

咨询人： 

电话： 

（学院章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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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

姓名  所在学院  

性别  所在年级和专业  20   级 

学号  手机  

申请转入专业 

（只允许申请一个专业） 
                  是□    否□    同意院内调剂 

申请第几类计划（多选无效） 

1：正常转专业  □ （如正常转专业未通过，
是否愿意申请转专业降级试读  是□  
否 □） 

2：转专业降级试读   □ 

申请原因 
 

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所在学院

意见 

1、有无违反过国家法律、法规或校规校纪？  □有   □无 

 

2、是否同意转出？ 

 
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（学院章）    年  月  日 

转入学院

考核工作

组投票结

果及意见 

 

考核工作组人数    人，其中同意票数     票，不同意票数     票。 

 

是否同意转入？ 

 
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（学院章）     年  月  日 

教务处 

审批意见 

 

教务处长签字：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月  日 

主管校长

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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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主管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附件三 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转专业课程成绩置换申请表 

姓名   性别   联系电话   

学号   年级 20     级 

原专业   

现专业   

置换课

程成绩

统计 

原专业 现专业 
系(教研室)主任 

签字 
序
号 

课程名称 
学
分 

成
绩 

课程名称 
学
分 

成
绩 

1 
 

    

 

   

课
程
名
称
和
学
分
相
同
的
不
需
签
字 

  

2 
 

    

 

     

3 
 

    

 

     

4 
 

    

 

     

5 
 

    

 

     

6 
 

    

 

     

7 
 

    

 

     

8 
 

 

  

  

 

所在 

学院 

意见 

 
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务处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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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此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留存学籍学位科。 


